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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震亨(公元 1281～1358 年)，字彦修，为金元四大家之

一，创立丹溪学派，是中医学史上一位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大

医家，后学多有“杂病宗丹溪”一说，其代表著述颇丰，其中

《丹溪心法》 [1]是丹溪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。 《丹溪心法》
并非丹溪自撰，是由他的学生和传人根据其学术经验和平素所

述整理而成，全书分列各科病证一百篇，以内科杂病为主，兼

及外、妇、儿、肛肠、五官各科，被人誉为“集先贤之大成”，
是后世研究内科杂病和朱氏学说的重要依据，其中论治哮喘有

独到认识，笔者特就《丹溪心法》中对哮喘辨治进行略论。
1 首创“哮喘”

早在《黄帝内经》时期，便在《玉机真藏论》 《藏气法时

论》 《咳论》等二十多篇中散见有“喘鸣”“喘呼”“喘喝”
“喘息”“喘逆”等类似哮喘的名称，并略微提及其发病特点。
汉代张仲景在《内经》基础上更进一步描述了哮喘发作的典型

症状，即“咳而上气，喉中水鸡声，射干麻黄汤主之”。但总

体而言，宋代之前，哮喘并无专名专病记载，并且哮喘与其他

喘息类疾病亦无明显区分，笼统言之，混为一谈。到金元时

期，随着对哮喘的进一步了解认识，朱丹溪总结前人之论，将

这种发作性痰鸣气喘的疾患从众多喘息性疾病中划分出来，确

定“哮喘”之名，在《丹溪心法》中《卷二·第十四》立“哮

喘”专节进行详细论述，同时旁立“喘”一节，从形式上、内

容上将哮与喘加以区分，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“痰喘者，凡喘

便有痰声”的鉴别要点，为后世医家区分哮与喘指明了方向，

并最终由虞抟总结出“哮以声响言，喘以气息言”的著名论

断。
2 专主于“痰”

汉代张仲景承《内经》“咳喘者，是水气并阳明也”之

旨，在《金匮要略·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》曰“膈上病痰，满

喘咳吐，发则寒热，背痛腰疼，目泣自出，其人振振身瞤剧，

必有伏饮”，叙述了伏饮导致喘咳的症状，为痰饮致哮学说奠

定了基础。其后百家争鸣，哮喘病因病机众说纷纭，虽有医家

循仲景之说，但或语焉不详，或言之无物。金元时期朱丹溪尤

为注重痰饮致病的说法，专列一节详论“痰饮”，认为“诸病

多因痰而生”、“凡痰之为患，为喘为咳……”，开病理产物为

致病因素之先河，其在《丹溪心法》所论述肺的每一个病证中

几乎都从痰论治，并更进一步地认为在哮喘发作病因病机中痰

饮因素位居首位，在《卷二·第十四》总结出“哮喘……专主

于痰”的著名观点，罗列了诸如“痰喘方”“导痰汤”“千缗

汤”等治痰喘名方，明确定下痰饮致哮学说，为后世细研痰饮

在哮喘疾病的发病机理奠定了基础，并最终形成“宿痰伏肺，

诱因引触”的致病机理。
3 创立总则

宋元以前，哮喘的治疗已得到众多医家的重视，不少名方

闪烁今古。医圣张仲景在《金匮要略》中创出“咳而上气，喉

中水鸡声，射干麻黄汤主之”的治疗哮喘千古第一方，唐代孙

思邈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及王焘《外台秘要》均保存

了汉至唐代大量治疗哮喘的重要医方，如喘息方、橘皮汤、泻

肺散、麻黄引气汤、厚朴汤等，从中不难窥视医家对哮喘治疗

的用药精思。然而方论虽多，散而无头，重点不显，往往效而

不明其理，陷入黄帝“病有标本，刺有逆从，奈何”的困境。
朱丹溪在前人基础上，强调哮喘治疗求本为先的思想，如在

《丹溪心法》中指出“痰因火动逆上作嗽者，先要先去病根，

此乃收后药也”“又因痰气皆能令人发喘，治疗之法当究其

源”，多次提及治疗哮喘要去根究源，并且灵活运用辨证论治

略论 《丹溪心法》 治哮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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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 作为内科常见病之一的哮喘，《丹溪心法》对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，首创哮喘之名，认为哮喘的病因病机主要在痰，

治疗上主张按“未发、既发”分期而治，具体以解表、实脾、顺气为法，对后世哮喘研究和治疗具有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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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指导哮喘治疗，如言“若久病气虚而发喘，宜阿胶、人

参、五味子补之。若新病气实而发喘者，宜桑白皮、苦葶苈泻

之”，创造性地将哮喘治疗分为久病与新病两个阶段，认为平

时需固本扶正，多用补肺、健脾、益肾之药，新发时则需治标

泻邪，多用清肺、泻肺、肃肺之品，并在《卷二·第十五》中

将此精辟总结为“未发以扶正气为主，既发以攻邪气为主”，
成为后世治疗哮喘的总则，终由张景岳在《景岳全书》继承发

扬，以“扶正气须辨阴阳，阴虚者补其阴，阳虚者补其阳；攻

邪气须分微甚，或温或寒，或清其痰火”作为哮喘临证辨治的

准则。
4 解表散邪

哮喘发作多由诱因引触，《黄帝内经》曰：“乳子中风

热，喘鸣肩息”，点出六淫邪气可导致哮喘的发生。《内经》
之后，不少医家力主哮喘主要是由于邪气乘肺，肺气上逆所

致，如金代刘完素在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曰：“喘，火气……
病热则气甚息粗”，主张火邪致哮。朱丹溪承前人之旨，在

《丹溪心法》系统阐述了六淫七情、饱食动作、体弱之人等因

素“皆能发喘”，然而众多病因中又以外感六淫多见，故丹溪

提出治疗时“须常带表散”，并在《丹溪心法》中指出“风寒

暑湿邪气相干，则肺气胀满，发而为喘”，详细阐述了外感致

哮的机理，认为外感之邪直接影响宣降功能，导致肺气胀满不

利，痰气交阻，塞滞气道，而发为哮鸣。因此在治疗上，丹溪

认为要“驱散之”，即既发攻邪气先解其表，如立三拗汤治疗

“感冒风邪，鼻塞声重，语音不出，咳嗽喘急”；又立华盖散治

疗“感寒而嗽，胸满声重”；尚立九宝汤治疗“咳而身热发喘，

恶寒”等等。以上种种均可体现朱丹溪或疏风解表，止咳平

喘，或辛温解表，宣肺平喘，或调和营卫，宣降肺气的治法之

意，但无论哪一种治法，其核心所在都是解表，认为宣透外

邪，使邪有出路，肺气得复而哮喘可平。
5 实脾治本

哮喘治疗专主于痰，而脾为生痰之源，在哮喘发病的重要

性不言而喻，汉代张仲景便在《金匮要略》中选用苓桂术甘汤

以温阳健脾之法治疗哮喘发作。后世多宗仲景“无痰不成哮之

意”，至元代朱丹溪更是发扬光大，尤为认同哮喘与痰饮关系

密切，皆因痰之为物，无处不到，留伏于肺则阻滞于气道，碍

肺之宣肃；而且朱丹溪指出“脾气虚，则痰易生而多”，认为

脾胃虚弱是成痰基础，若要消痰除饮，则需健脾运脾以绝生痰

之源，故治疗哮喘，当依《丹溪心法》所言“治痰法，实脾

土，燥脾湿，是治其本也”的法则，并在《卷二·第十三》中

详举“湿痰，用苍术、白术”“脾虚者，宜清中气以运痰降

下，二陈汤加白术之类”“一法用二陈汤加苍术、黄芩”，提

出要活用苍术、白术、茯苓等健脾运脾之品，纵使在“痰因火

盛逆上者”，在使用“黄芩、软石膏”等清热药时也需要加用

白术以实脾治本消痰，由此可见朱丹溪对健脾消痰的重视，反

映出脾胃与哮喘关系密切。朱丹溪对于哮喘痰饮的治疗，除上

述实脾燥湿外尚注意温药的重要性，提出治疗时“不用凉药”
的观点，需依“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”的法则，如立小

青龙汤温肺化饮治疗“水气发喘”，又立痰喘方辛温逐饮治

疗“有痰亦短气而喘”，以上种种皆体现朱丹溪重用温药和饮

的思想。
6 顺气为先

哮喘发作亦与气机逆乱关系密切，早在 《黄帝内经》便

言：“百病生于气”，点出疾病的发生很多都是由于脏腑经脉

气机失调所致。朱丹溪很早就认识到气机逆乱的重要性，指出

“兼气郁者，难治”，尤其是对于哮喘这类气机逆乱疾病而言，

气郁则痰滞，痰气交博，肺失宣发肃降，肺气上逆而致哮喘。
此外朱丹溪认识到“痰之为物，随气升降”，说明气机郁滞可

导致津液输布障碍，从而聚合成痰，故朱丹溪除了强调哮喘治

疗健脾治本以外，尚提出“顺气为先”的观点，并在《丹溪心

法》中进一步阐述其机理，指出“为善治痰者，不治痰而治

气，气顺则一身之津液，亦随气而顺矣”，认为气机通达顺畅，

推动营血津液运行，促进精微输布循行，从而使到痰饮消散，

喘咳平复，因此在治疗上，丹溪认为调理气机是治疗哮喘的基

本方法之一，如立分气紫苏饮治疗“气逆喘促，心下胀满”，
立流气饮子治疗“气喘，咳嗽痰盛”，又立苏子降气丸治疗

“气不升降，上盛下虚，痰涎壅盛”，以上种种其核心便是顺

气，而为了使后人更好运用顺气化痰之法，丹溪更是在 《卷

二·第十三》中列举了瓜蒌、陈皮、枳实、香附、青皮等常用

理气药。
笔者对《丹溪心法》的哮喘内容从病名、病因病机、治则

治法等 3 个方面进行探析，从中可以看出书中对于哮喘的认

识发人深省，后世诸多哮喘治疗思想均能从该书中找到源泉。
由于时间、精力有限，笔者仅就该书中主要哮喘思想进行整理

和归纳，书中尚有不少治哮名方未及一一阐发，还有待进一步

整理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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